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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日云：西方新闻自由理念的形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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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是《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一书中“大众传播时代的西方民主”一章原稿的

一部分，出版时部分内容被删除。） 

  从本质上说，大众传播是民主性的传播手段。不过它本身并不必然带来民主，它只

是具有潜在的民主功能。  

  现代历史表明，大众传播既推动着民主的发展，也强化着专制极权政治。在极权政

治下，对大众传播媒介的垄断成为实行极权统治的最有力的手段。正是这一点，使当代

的极权政治对人民的精神奴役和控制远远超过古代任何形式的专制。歇斯底里的政治狂

热、普遍的政治无知状态、公民失去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对政治统治者宗教般的服从

与崇拜（当代的查里斯玛现象），这些现代的病态政治现象，都是借助于统治者对大众

传播的控制实现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法西斯主义是大众传播时代的产物。报纸和广播等大众传播手段

曾成为法西斯主义政党控制社会的有力工具。希特勒曾得意地说：“我的新闻组织是一

个真正成功的例子，我们已经消除了任何人想说什么就有权利说什么的政治自由的观

念。”墨索里尼也得意地说过：“我认为法西斯新闻理论是我的交响乐。”。  

  在西方民主社会里，大众传播能够成为民主的工具，在民主体制中发挥有效的作

用，是以对新闻自由的法律保障为基础的。所谓新闻自由，是一种消极的防范措施，用

以保障新闻媒介免受政府控制的独立性。西方人认为，新闻自由对于民主制度是必不可

少的。一位西方学者指出：“不管民主的定义是什么，没有新闻自由，民主本身就无法

存在。”（希尔斯曼：《美国是如何治理的》，第390页。）  

  1、新闻自由的确立  

  在西方，最初的大众传播手段即印刷术的出现，成为推动民主建立的原始动力之

一。当时，作为新知识新思想载体的书籍承担起批判传统社会的功能。无论在文艺复兴

时代、英国革命时代还是法国启蒙运动时期都是如此。虽然各国统治者和官方教会都极

力实行言论控制，但西方社会具有多元化特征，各民族国家并立但又相互紧密联系和影

响、各国发展的不平衡、政教分立、教会内部的分裂等因素，以及思想家和学者追求真

理的勇气等，都使思想的控制难以奏效。  

  大众传播越是发展，越是展示出其威力，越是促使不同的政治力量力图实现对它的

控制。拿破仑已经看到，“三张敌对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所以他极力实现对报

纸的控制，使其为己所用。而面对由政府控制的法国报纸，德国政治家梅特涅曾感叹

说：“法国的报刊值拿破仑的30万大军。”  

  同样，那些曾为民主理想而奋斗的政治思想家都认识到言论自由是民主制度的基

石。民主制度以公民和各种社会集团自由平等地参与为基础，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公平竞



争和妥协中形成政治决策。它信奉多数决定、保护少数的原则。新闻自由是民主价值观

在传播领域的表现。民主社会的大众传播不能允许传播手段为政府和少数权势集团所垄

断，从而形成对人民大众一边倒的强制性灌输，仅仅充当政府或统治者的“啦啦队”。

它要求保障不同意见的自由表达，实现一种不同知识和观念的自由市场。  

  1644年，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提出了“自主原则”：“让她（真理）与谬误

交锋吧，谁看见在自由而公开的交战中，真理会败下阵来？”两位英国作家约翰．特伦

查德和托马斯．戈登于 1720年以“加图”为笔名写下了一系列为后来所知的“信息自

由流通”辩护，断言政府自由与出版自由共存亡。他们指出，言论自由是“每个人的权

利，只要一个人不用它来危害和支配别人就行”。（参见J.Herbert Altschull,Agents 
of Power,pp.1）弥尔顿和“加图”影响了美国人，使其将言论自由写进宪法。  

  西方人把言论自由的法律追溯到中世纪的英国《大宪章》和17世纪的《权利法

案》，但真正明确保护言论自由的法律是1791年批准生效的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它

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剥夺言论或出版自由。”这项条款成为新闻自由史上的里程

碑。  

法国革命领袖米拉波深受弥尔顿影响，他向三级会议呼吁：“让你们的法律的第一条永

远奉献给出版自由，使它居于神圣的地位。在所有的自由当中，它最不能触犯，最不受

限制。假如我们丧失了它，其它自由便永远得不到保障。”1919年，美国最高法院大法

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进一步阐发了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思想，他提出“观念的自

由市场”概念。“人们所欲求的最高的善，最好是通过观念的自由交易来实现。检验真

理的最好办法，是让思想的力量本身在市场的公开竞争中获取承认。”（参见J.Herbert 
Altschull,Agents of Power,pp.12~17、23.）他还强调，不仅赞同我们的人有表达自

由，而且“我们所憎恶的思想也有表达的自由”。  

  美国民主之父杰斐逊也为言论和新闻自由作出了最有力的理论贡献。在其起草的弗

吉尼亚宗教自由法草案中宣称：“真理是伟大的，如果任其自然，她终将得到传播。她

是谬误天生的强大敌手，对争辩无所畏惧。”（J.HerbertAltschull,Agents ofPower,
p.21.）他还留下了一段十分著名的话：“民意是我们政府的基础。所以我们先于一切的

目标是维护这一权利。如果由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

报纸，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这段语录被美国新闻界作为标准的范文不断地复制

出来，高悬于各报社的墙上。杰斐逊坚信： “人可以靠理性和真理来治理。所以我们的

第一个目标是向他开放一切通往真理的道路。迄今为止所发现出来的最有效的道路便是

新闻自由。”他认为，“可以放心地信任”人民，“让他们听到每一种真话和谎言，并

且作出正确的判断。”（《杰斐逊集》（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

第1325页。）  

  不过，杰斐逊对新闻自由的乐观主义在他担任总统的年代由于屡受报纸的攻击而受

到冲击。他报怨说：“从没有读过报纸的人比那些读报纸的人更了解情况，正如一个一

无所知的人比满脑子装满谎言和谬误的人更接近真理。”（参见《杰斐逊集》（下），

第1365页。译文据英文做了部分改动。）他发现报纸过度自由会造成一种“危险的情

况”，认为新闻的客观性和理性竞赛必须根据美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予以限制。所以他呼

吁用“有益的压制”来对待“虚假的诽谤性文章”。这表明一个真诚的民主主义者面对

现实，也处于两难境地中。在他对新闻自由的乐观信念与新闻界令人担忧的滥用自由的

现实之间，在他抽象保证的彻底的新闻自由同他认为在新兴国家中建设一种社会的实际

需要之间，发生了明显的冲突。  

  在杰斐逊身上出现的矛盾在更大的范围内也出现于美国社会和整个西方社会。近代

民主制度确立起来之后，一般都在法律上抽象地承认了新闻自由。但对于新闻自由的涵

义的界定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这个过程充满着斗争。总起说来当代西方新闻

界比起19世纪初来，其享有自由的范围要大得多，其法律的保障和社会舆论的支持也大



得多。  

  在当代，经过数百年民主制度的培育，新闻自由的信念在西方社会已经根深蒂固。J.
阿特休尔针对美国的情况指出：“的确，对第一修正案思想的信仰之根深蒂固，有如对

宗教教义的信仰一般。以至于在美国，人们把它赞誉为‘美国生活方式’的本质性的一

部分”。“我们能够很有把握地指出，美国公民的基本假设之一，就是认为民主制度之

所以兴旺，某种程度上归因于新闻媒介传播的信息。”（J. Herbert Altschull,Agents 
of Power,pp.18、19.）  

    2、新闻自由的扩大  

  民主制度和它在法律上保障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大众传播事业发展的精神摇

篮。民主制度下的党派竞争产生了对媒介及言论自由环境的需要，竞争各方都要制造舆

论，公开的政治辩论也刺激了公众对政治生活的关心，以及掌握政治信息和理解政治问

题的兴趣。在英、美、法等国的现代多党制形成时期，大体上也是报纸开始成为政治生

活的一支重要力量的时候。民主制度为19世纪兴起的真正的大众传播媒介提供了政治法

律上的保障，同时，大众传播媒介作为一种新崛起的政治因素和独立的政治势力，它本

身又成为维护、扩大和发展新闻自由最积极的力量。在当代，随着社会的发展，新闻媒

体以宪法修正案第一条款（美国）之类的法律为基础，不断扩大着新闻自由的范围。  

  民主制度使各种政治势力竞争合法化，所以必然保障政治上的自由讨论。政治上的

言论自由在古代民主制度下就已存在。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在此之外，还保障了不能

以宗教信仰理由实行对新闻的控制。19世纪以后，套在新闻界脖子上的一道紧箍咒是诽

谤罪。所有国会议员在法律上都享有不受诽谤指控的权利，只要他们的言论被认为与他

们作为公职官员所承担的责任有关。国会议员的这种权利可以追溯到遥远的中世纪议会

刚刚诞生的年代。而他们的言论往往是经过媒体报道而公之于众的。不过，新闻记者却

没有这项特权。对诽谤的惩罚比新闻自由的历史悠久。  

  在专制制度下，对统治者和权贵的任何批评都被视为诽谤，都属最严重的罪行之

一。在民主制度下，对诽谤罪解释如果过于宽泛，会使新闻界动辄获罪，被迫对一些敏

感的人物和事件缄口不言，难以实现对政府及其官员充分有效的监督。当代新闻媒体争

取扩大自由的一项重要成果，是得到批评政府官员的相当充分的自由，在很大范围内免

除了诽谤罪的威胁。  

  在这方面，美国走在了前面。1964年，在美国南方黑人民权冲突高峰时期，《纽约

时报》刊登一则广告，间接攻击了亚拉巴马州警察长。当地陪审团以所登广告与事实不

符为由，裁决《纽约时报》交付50万元的赔偿费。但是，最高法院驳回了该判决，认为

它违反了新闻自由。“实质上，最高法院认为，对社会问题展开充分的、健康的讨论，

包括对公职官员的批评太重要了，不能允许各州利用自已的反诽谤法来束缚新闻界。”1
964年后，公职官员要求赔偿诽谤造成的损失就非常困难了。法院说，只有当公职官员能

证明新闻界存有“恶意”，“无视事实真相”，“明知不符合事实还要报导”时，才能

被指控诽谤。后来这个原则又被扩大到知名人士。（参见梅尔文．Ｌ.德弗勒，埃弗雷

特．Ｅ.丹尼斯：《大众传播通论》，第90页。）  

  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布伦纳（WilliamBrennan）写道，言论自由和新闻自

由代表着“国家郑重承诺的原则，即有关社会问题的争论，应该是不受限制的、健康的

和公开的，这类辩论可以包括对政府及其官员进行激烈的、尖锐的，有时甚至是毫不留

情的严厉抨击”。不过，在1979年“赫伯特对兰多”一案中，最高法院的裁决是：法院

可以调查记者的思想状况，以判断他在写文章时是否怀有恶意。这被新闻界认为是一种

倒退。  

据认为，在美国政界中，能幸免于受到不公平和不准确报道的凌辱和伤害的人是很少



的。但最高法院的裁决有利于新闻界。人们认为，美国一些精英人士不愿任公职的原因

之一，是因为他们不愿经常处于众矢之的的境况之中。  

  当代围绕新闻自由问题的另一争论是有关新闻自由权利与控制机密情报的必要性之

间的冲突。在民主政治下，公众有权了解情况，媒介有权向公众报道真实消息，这是它

们的权利和义务。如果对公众封锁必要的信息，他们便无法作出正确判断。而政府有权

利也有义务为维护国家利益而对一些消息保密。当代的发展表明，这个冲突的解决不断

朝着有利于新闻界和公众的方向发展。在70年代，《纽约时报》连续刊载了五角大楼关

于越南战争的高级机密文件。尼克松政府要求法院予以制止。官司打到最高法院，结果

是泄漏机密者受到惩罚，但报纸胜诉，仍然继续刊登有关文件。  

  与此有关的另一个冲突是，新闻媒介和记者是否有权对一些消息来源予以保密。新

闻界人士认为，如果不允许记者对消息来源保密，他们就无法得到公众应该知道的一些

消息。但法院和一些律师认为，法院需要充分了解情况，以便能够公正审判，保护公民

免受不法行为之害。一些州通过了“保护法”，允许记者对消息来源保密。但仍然有因

坚持不透露消息来源而被判藐视法庭罪的情况。有关的争论仍然没有明朗的结果。（参

见梅尔文．L.德弗勒，埃弗雷特．E.丹尼斯：《大众传播通论》，第96~100页。）  

  3、创造“白箱”政治  

  民主政治必须使政治事务公开化、透明化，使公民在充分了解情况的条件下作出他

们的决策。它还要使受公民委托的政府官员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有人比喻说，在民主

政治下，政府官员与民众的关系，是一种玻璃箱内外的关系。官员被置于玻璃箱内，任

人品头论足。  

  在古代城邦时期的直接民主制度下，重大政治事务都在公民大会上讨论决定，政治

事务是高度透明的。政府官员与普通公民没有遥远的距离和隔阂，他们处于经常性的直

接接触之中。现代民主社会实现政治的透明化，主要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最初

报纸的兴起，就承担了这一功能。而后电视的出现，为政治公开化透明化提供了更有效

的工具。对政治人物和事件的现场直播消除了报刊传播政治新闻的时差，实现了共时性

监督。特别是以事实为基础而不以评论为基础的英美传媒，遵循非党派性、对各种意见

一视同仁、注重事实的原则，还有那种不加剪辑地完整报道原始政治过程（如国会辩

论）的电视，更使政治高度透明化。小小的电视荧光屏，已经成为巨大的政治透镜。  

  现代的大众传播媒介具有这种惊人的威力，它能够使每个公民在家里就看到遥远的

首都发生的事情或国内和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事情，并且有身临其境之感。它使政治

事务不再遥远、陌生，更没有任何神秘可言。“在美国，自由的大众传播媒介承担着至

关重要的民主功能，是联系公众和政府的重要纽带。舆论的形成依赖于新闻媒介向公众

所提供的内容，而民主政府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舆论的基础上的，并以公众得到公正和

充分的信息为前提。”（Milton C.Cummings,DavidWise, Democracy under Press
ure,An Introduction to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5th edition,HBJ,1985.p
p.106、223.）  

  当代系统控制分析创立了“白箱”、“黑箱”和“灰箱”概念。“白箱”或称“白

箱地带”，是具有大量已确定的、透明化的因素和数据的领域。未知的、非透明化因素

和数据是“黑箱”或“黑色地带”。两者间不确定的和半透明化的因素和数据即混沌不

清（chaos）的“灰箱”或“灰色空间”。“黑箱”政治是专制主义的特征，“灰箱”政

治是民主不发达不健全的表现，它们都易产生政治信息的错误解读。“白箱”政治是发

达的民主制度的标志。  

  不过，西方的大众传媒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还不能说已经真正成为反映社会现实的

一面真实的镜子。在历史上，许多政治家对传媒没有好感，或评价不高。像华盛顿、杰



斐逊、肯尼迪、罗斯福这些杰出的政治家，对传媒都进行过激烈的批评。公众中也有相

当一大部分人对传媒表示不信任。除了人们常提到的西方社会特有的政治、经济、意识

形态等原因外，大众传媒本身也有一些局限性。比如，由于电视新闻必须吸引大量观众

和压缩报道以适应节目时间紧凑的特点，所以几乎不可避免地有过于简单化、琐碎和哗

众取宠的毛病。由于追求效果，往往热衷于新闻的刺激性。所以很自然，事务的常态不

是新闻，变态才是新闻。“好消息不是新闻”，“坏消息才是好新闻”。人们都在工作

不是新闻，罢工才是新闻；官员奉公守法不是新闻，贪污腐败才是新闻。西方新闻界流

行一句很形象的话，“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  

  一些美国学者还特别指出，与西欧媒体较少报道坏消息相比，美国媒体据说有报道

坏消息的癖好。“多数新闻记者是社会自由主义者和改革派人士。那种向公司、政府、

警察、军方和社会其它权力中心的权力和权威挑战的新闻吸引着他们。他们的新闻主题

是权力被贪婪的商人、沆瀣一气的政客、傲慢的官僚、施虐狂的将军、残暴的警察等滥

用。他们把穷人、少数民族、老年人和劳动阶级描绘成官方的愚蠢、极度的贪婪和高级

官员的冷漠的牺牲品。他们宁愿从自由主义的、具有改革倾向的和公共利益集团获取材

料，对政府、公司和科学界的材料持怀疑态度。大多数新闻具有坏消息的癖好。”（T. 
R.Dye,H.Zeigler,American Politics in theMedia Age,pp.6~7.）以至于一次杜鲁门

总统写信给一位记者说：“我想请你们扪心自问，总统总还有偶尔正确的时候吧?”  

  一部美国传播学教科书给读者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包括：美国接受的移民比其它所

有国家还多吗？里根政府时期联邦社会福利开支每年在增长吗？美国老年人比其他人更

富有和享有更高收入吗？暴力犯罪率在下降吗？等等。作者接着指出，这些问题的答案

都是肯定的，如果你不相信或感到惊异，那是因为你受电视的影响过大。电视没有正确

地反映这些真实情况，而是给人以相反的印象。（T.R.Dye,H.Zeigler,American Politic
s in the Media Age,p.10.）  

  4、公民知情权  

  知情权(right toknown)，国内又译获知权、知晓权等，指公民了解政府和行政机关

的各种公共信息的权利。它是在当代西方得到承认的一项新的公民权利、民主权利，也

是大众传播媒介所获得的一项新的权利。与人民的获知权相对应的，则是政府和官员有

“告知的义务”(obligation to inform)。  

  在民主社会，公民获得参政的权利。但人民只能根据得到的信息作出决定，而这些

信息主要是由媒介提供的。如果公民没有得到充分、正确、全面的信息，也就没有“充

分知情的民主”（well-informeddemocracy）。向公民提供信息是参与过程的必要组

成部分。对公民和媒介知情权的承认，是使政治 “白箱”化的有力保障。  

  “新闻自由的发展史告诉人们：新闻出版事业是属于统治者。假如权力集中于一个

君王或是一个贵族集团之手，那么对于公众来说就根本没有必要去了解关于政治和社会

问题的情况和见解。的确，提供情况（新闻）给公众，事实上会酿成对国家安全和稳定

的威胁。……如果公众参与政府事务，则他们必须有机会了解与其在政治体制中的地位

相一致的消息和情况。”（埃里温．埃默里，迈克尔．埃默里：《美国新闻史——报业

与政治、经济和社会潮流的关系》，新华出版社，1982年，第20页。）  

  1945年，曾任美联社总经理25年之久的肯特．库珀首次提出了“公民知情权利”理

论。自1955年始，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议员约翰．莫斯（JohnE.Moss）就致力于

推动立法，以迫使联邦政府向新闻界和公众开放更多的信息。1966年，“信息自由法”

（Freedom of InformationAct）（或译“新闻自由法”）最终由约翰逊总统签署生

效。  

  “信息自由法”对国家可以保密的那些种类的信息予以明确的规定，使记者和普通



公民有权依法查阅政府文件和档案，只有极少例外。不过，这几项例外仍可以成为政府

封锁信息的托辞。公众有权了解，而政府有权保密，媒介要求了解更多，而政府倾向于

较大范围的保密，两者的正确界限何在？到底某一档案和文件是否应该保密？这是不断

引起争论的问题。“信息自由法”到1974年由几项修正案而得到加强。其中一项就授权

联邦法院判断政府以国家安全理由不予公开的文件是否有根据（是否合理的分类）。另

一项限定政府依法在十天内对要求提供信息者做出答复。“这项法律导致非常可观的信

息向公众开放。”（Milton C.Cummings,DavidWise, Democracy under Press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p.106.）与美国不同，英国有

一个“国家保密法。  

  1974年《隐私权法》（PrivacyAct）使个人有权取得联邦记录中有关他们自己的资

料。1976年又通过了《阳光法》（SunshineAct）即公开会议法。  

在美国各州都有知情权的法律。它包括三个基本部分：规定公众有权查阅政府记录，使

隐瞒信息的政府官员承担举证责任；可以在法庭上强制实施这一公众的权利；某种资料

可享受法律豁免。加利福尼亚的知情权法序言写道：“本州人民并没有将自己的主权交

给为他们服务的机构。人民在授权时，并没有授权他们的公仆决定人民适宜于了解何种

情况，不宜了解何种情况。人民坚持有权了解实情，这样他们才可以对他们建立的机构

保持控制。”（理查德．巴姆斯特德：《知情权》，《交流》，1993年第4期。）  

  各州立法机构制定的知情权法，均伴以“公开会议法”（theopen-meeting la
w）。这项法律规定：任何由委员会管理的政府机构，必须事先公开宣布它的开会时间和

地点；会议必须向公众公开，公众有权列席旁听；不得在会议之外从事公务活动（除了

某些例外）。（理查德．巴姆斯特德：《知情权》，《交流》，1993年第4期。）这场

由美国开风气之先的要求公开政府记录的信息公开化运动遍及西方各国。比如，挪威、

丹麦(1970年)立法确认了公众从国家和市政当局获得信息的权利（影响安全、外交关系

等类事务除外），法国、荷兰(1978 年)，加拿大、澳大利亚(1980年)，以及瑞典和芬

兰等都已经有了相关立法。（JohnS.Nalson,Television and the People,A Program
me for DemocraticParticipation,p.96.）  

在日本，1969年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中正式承认了国民的“知情权”。1982年，山形

县的金山町率先制定了“信息公开条例”，后来为其它许多行政单位仿效。（张国良：

《现代日本大众传播史》，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153、155页。）信息自由法在各

国地方一级更为普遍。  

  无疑，知情权的确立使大众传播媒介在监督政府、沟通政府与公众方面发挥更大的

作用，同时也保证了公民更有效地参政。创于近代的代议制民主的特征在于，由公民选

出代表，委托他们掌握国家权力，治理国家。对代表的监督主要限于事后审查代表是否

正确地行使权力、履行职责。知情权标志着公民参政的深入。他们可以更有效地监督他

们的代表，更广泛深入地参与他们的代表所讨论的具体问题。此外，正如一位西方学者

所指出的，不仅参与需要信息，信息的提供是一项权利这一点产生很重要的心理影响，

使人民形成作为国家的一个成员的感觉而不是臣民或外人的感觉。“当如此多的信息被

封锁的时候，我们仿佛生活在——常常默认——他人的社会里。得到信息促进一种意识

的形成：社会就是构成它的人民，包括掌权者和公众。”（John S.Nalson,Television 
and the People,A Programme for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p.96.）  

来源：http://www.frchina.net/data/detail.php?id=11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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